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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通霄鎮公所推展社區、社會團體活動申請補助作業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9月 14 日通鎮社字第 1010014115 號令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5月 15 日通鎮社字第 1020007736 號令修正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5 日通鎮社字第1020018268 號令修正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4日通鎮社字第 1030003299 號令修正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3 年 6月 24 日通鎮社字第 1030010733 號令修正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5 年 7月 22 日通鎮社字第 1050011648 號函修正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通鎮社字第1070018368 號函修正發布施行 

 
一、立法目的及依據 

通霄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運用及合理分配有限資源，提升補助業務效益，以及為鼓

勵社會團體及鎮內社區發展協會發揮互助精神，透過成員參與休閒旅遊、自強活動方式，走訪

縣（鎮）外參觀各縣市之觀光產業、設施，藉政府行政支援、經費補助及技術輔導，以培養社

區及社會團體積極辦理優質公益活動，放開視野接納並汲取他縣市觀光產業之運作、設施等優

點，期能配合本所年度施政之推動，並改善及鼓勵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營造活動、本鎮觀光

產業及設施施作，促進社區發展，特依苗栗縣政府補助辦理社區發展工作實施要點、苗栗縣政

府推展社會公益活動經費補助申請要點等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所視財源於年度內編列預算補助。 

三、補助對象 

已立案之社會團體及其領有統一編號之分支機構（不含職業團體與政治團體）。 

已立案之通霄鎮（以下簡稱本鎮）社區發展協會。 

四、申請補助流程 

   (一)社會團體、社區發展協會應檢具公文、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向本所申請補助，但社會團體

除前開附件外，尚須逐案檢附立案證書及理事長當選證明書影本。 

   (二)採事前審核、先到先審為原則，但有正當理由，而未能依前款規定於活動辦理前二週申請，

得簽請鎮長核定同意補助。 

（三）同一活動已核定補助後，不得再申請補助。 

五、受理申請補助期間 

   (一)申請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辦理前二週（含例假日）提報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送本所申請為

原則。 

(二)受理申請補助期間以每年十一月十五日為截止日，逾期得不予受理。 

六、補助項目及原則 

(一)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各內部作業組織（班隊）之服裝、設備及活動中心設備(需有經

常活動，且有專人負責保管設備者) 

1.補助項目： 

（1）新購或汰換各項球類、健康休閒等休閒運動器材。 

（2）各內部作業組織（班隊）之服裝及設備。 

2.補助標準： 

（1）設備部分，每次最高補助新台幣(下同)九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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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裝部分，每次最高補助九萬元為原則。 

3、補助原則： 

(1)申請汰換設施設備項目，須已逾「財物標準分類」最低使用年限者，始得申請補

助。 

(2)申請補助設備涉及公有財產者，由本所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執行。 

(二)社區圖書室設備或社區刊物圖書、雜誌、社區刊物(每期發行後併送本所備查)，每案最高

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三)辦理精神倫理建設活動 

1.辦理研習訓練、示範觀摩 

(1)補助項目：場地費、燈光、音響、佈置費、講師鐘點費、裁判費、茶水費、膳雜費、

獎盃、獎牌、文宣資料、雜支及其他。 

(2)補助標準：辦理研習訓練活動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2.體育團隊、民俗技藝團隊活動 

(1)補助項目：團隊裝備、講師鐘點費、雜支及其他，但如屬出國比賽性質者，得例外

補助機票、保險、交通費及其他。 

(2)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3.社區、社團、文化或福利服務活動 

(1)補助項目：場地費、音響、佈置費、茶水費、膳雜費、文宣資料費、講師鐘點費、

雜支及其他。 

(2)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4.社區、社團環境清潔維護活動 

(1)補助項目：茶水費、膳雜費、文宣資料費、清潔器材費、雜支及其他。 

(2)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5.社區、社團辦理休閒旅遊、自強活動 

(1)補助項目：交通費、門票費、保險費、茶水費、膳雜費、文宣資料費、雜支及其他。 

(2)補助標準：每案最高補助三萬元為原則。 

 (四)補助項目經費編列標準 

 鐘點費：內聘每小時八百元，外聘每小時一千六百元，但苗栗縣政府及其所屬單位（含縣

內各公所）支援之師資者，則視為縣內師資，每小時一千二百元）。 

 雜  費：每案最高六千元為限。 

 材料費：每人最高以一百元為限。 

 餐  費：午、晚餐每人每餐最高以八十元為限；早餐每人每餐最高以五十元為限。 

 茶水費：每人最高以三十元為限。 

 場地舞台費：每場最高以六千元為限。 

燈光費：每場最高以六千元為限。 

音響費：每場最高以六千元為限。 

清潔器材費：每場最高以三萬五千元為限。 

前項第一至四款補助額度上限，得由業務承辦單位簽奉鎮長視活動性質核定酌予增加補助金

額，惟仍受第八點年度補助額度之限制。 

七、每案之申請應由申請單位自籌百分之五以上經費配合。 

八、年度最高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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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發展協會補助：對於社區發展協會每年度最高補助金額除鎮長得就積極推展社區發展

活動或主動配合本所施政推動之協會例外再酌予增加補助金額外，以不超過三十萬元為

限，但本鎮通西、烏眉社區發展協會則不在此限。 

(二)社會團體補助：對於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案以不超過新台幣三萬元為原則，惟得

由業務承辦單位簽奉鎮長視活動性質或配合本所施政推動酌予增加補助金額，不受前款最

高補助額度之限制。 

九、不予補助項目 

(一)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活動中心及辦公會所之水費、電費、冷氣設備、按摩用品、     

攝影機、照相機、電腦。 

（二）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各項計畫活動之摸彩品、禮品、獎品、助教鐘點費、獎金、紀

念品、水電費、清潔費、工資、汽機車之採購、維修、油料費及其他有危險之虞等項目。     

 (三)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會務經費及會議費用(含理事會、監事會及會員大會)。 

   (四)已逾時效或已辦完竣（以本所收文日期為準）之計畫案。 

(五)各項聯誼、聯歡活動且明顯屬聚餐性質者，但有關辦理端午節或中秋節等應節活動者，不

在此限；而社區守望相助隊等協勤治安之團隊年終尾牙或春酒、社區長壽俱樂部重陽節相

關活動則例外補助桌餐費且不受第六點第一項第四款之補助餐費上限之限制。 

十、由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配合本所年度施政推動而主動承辦鎮運、鎮長盃游泳、躲避球、

籃球、…等運動比賽、年度例行性公益表揚活動、守望相助隊協勤治安維護、社區活動中心

落成啟用典禮、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設立及弱勢團體關懷活動、本鎮環境清潔維護、鎮政研

習、鎮政事務全民參與研習、…等活動，得不受本要點各項補助項目標準之限制，惟受補助

單位仍需依第七點規定自籌配合款。 

十一、補助核銷作業 

(一)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支出原始憑證、領據、實際支用經費報結明細表、印領清冊、

活動成果報告及活動相片六張等辦理核銷作業。 

   (二)補助設備應於該項設備明顯處噴印或張貼「通霄鎮公所補助」字樣，及檢附財產目錄送本

所備查，並應善盡管理維護之責，無故遺失者，應依相關規定賠償。 

   (三)領受公款補助之各團體，其支出憑證影本應保存十年並列入移交；審計機關及主管機關於

必要時得派員按比例抽查，其未依計畫執行或經費支用不當者得不予核撥，如已核撥，應

繳回未依計畫執行項目及支用不當之經費。 

十二、其他規定 

  (一)各社區發展協會一年以上未依相關法規及章程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不予補助為原則。 

  (二)補助計畫未執行者應全數繳回補助款。 

  (三)各社區發展協會或社會團體辦理各項短期班隊研習，每年度以申請一次為原則（最少二個

月），研習期程並不得超過每年十一月；另已申請內政部全額補助者（如長青學苑），亦不得

再向本所提出申請。  

(四)原訂計畫因故展期或變更者，應於計畫執行前函報本所備查。 

  (五)接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應依所得稅法規定

辦理所得扣繳。 

 （六）本所每季由承辦單位抽查一至三社區或社團所舉辦之活動並實施現場督考。 

 


